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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 
2022 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
 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 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根据《乐山市机构改革方案》（乐委发〔2019〕

2 号），将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职责，相关机构的行政审批制

度改革工作职责，以及市政府办公室的政务管理职责等整合，组

建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，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，不再保留市政

府政务服务中心。内设 4 科 1 室（办公室、政务服务管理科、联

审代办服务科、网络信息管理科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科）和机关

党委。下设正科级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市政务服务中心。 
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负责拟订加强和优化全市营商环境建设的

政策、措施和制度并督促组织实施；负责对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

设工作部署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、考核评价、配合有关部门对营商

环境问题进行督查问责；负责全市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监督检查工

作，负责受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全市党政机关及其任命的

工作人员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政务服务行为的投诉，根据

职能分工交办相关部门，并跟踪监督，督促落实；牵头推进简政

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政务服务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；负责

拟订加强政务服务工作的政策、制度、办法和标准并指导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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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推进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体系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工作；

组织市级部门（单位）受理、办理行政审批事项以及其他政务服

务事项，并进行监督考核，组织开展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和并联审

批工作，并督促检查，开展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分类接件工作，

并转交有关部门办理；组织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工

作，负责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日常管理、维护和功能拓展，负

责对全市政务服务实施电子监察，负责对政务服务事项受理办理

情况进行统计、预警和监督；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

健康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；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机构改革后，核定行政编制 18 名，保留

工勤编制 1 名。设局长 1 名，副局长 3 名，机关党委书记 1 名。

正科级领导职数 6 名，副科级领导职数 4 名。下属事业单位市政

务服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8 名。实有在岗人员 31 人，其中行政

人员 23 人、机关工勤 1 人、长期聘用 2 人、下属事业单位事业

人员 5 人。退休人员 5 名。 
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 

2021 年度收入合计 1249.47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

政拨款收入 1249.47 万元，占 100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

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，

占 0%；事业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经营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附属



 

- 3 - 
 

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，占 0%；其他收入 0 万元，占 0.02%。 
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 

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1040.07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663.9

万元，占 63.83%；项目支出 376.17 万元，占 36.17%；上缴上级

支出 0 万元，占 0%；经营支出 0 万元，占 0%；对附属单位补助

支出 0 万元，占 0%。 

三、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

（一）部门预算管理。 

1.绩效目标制定。按照《乐山市市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整体

支出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突出重点、细化量化和合理可性的要求，

在申请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时，结合目标年度目标考核任务，为

履职所分配、使用、管理的财政资金预期产出和效果以绩效指标

和指标值进行细化、量化，同步编报 2021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

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提交局党组会议审定，并与 2021 年年初

部门预算同步公开。 

2.目标实现。2021 年，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紧紧围

绕市委、市政府加快建设全省区域中心城市、“中国绿色硅谷”

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重大决策部署，以创新实施“五大行动”

为抓手，“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”扎实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等各

项工作落实落地，不断提升全市政务服务水平、优化营商环境，

乐山市 2021 年度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获全省先

进集体称号，乐山市 2021 年“一网通办”综合得分排名全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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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第 1 名，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税务服务大厅获“全国巾

帼文明岗”荣誉称号，乐山市关于“办事不求人”改革的创新做

法在省委改革办《四川改革动态》第 100 期（总第 870 期）上专

题刊载推广，马波书记对该项改革推进情况作肯定性批示。我市

“办事不求人”改革被省大数据中心确定为“一网通办”全省典

型案例编入汇编本在全省推广，“乐山市聚焦‘四度’提升不断

优化电力营商环境”编入《四川省营商指标提升行动经验做法（第

四批）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，夹江县行政审批局获全省 2021 年度

镇村便民服务体系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成效显著单位称号，

峨眉山市罗目镇、绥山镇、桂花桥镇，夹江县新场镇、黄土镇、

木城镇、漹城街道、青衣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确认为四川省首批示

范便民服务中心。全面完成年度目标考核任务，实现年初绩效目

标，无偏离。 

3.预算编制准确。按照财政部门预算编制“二上二下”要

求，结合部门职责和年度考核目标任务，在充分征求业务科（室）

意见，细化业务活动经济支出事项，量化业务活动经济支出数量

和标准基础上，编制“一上”和“二上”部门预算。 

4.支出控制。严格执行《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支出管

理制度》，严控现金支付范围和无预算支出，进一步压减一般性

行政支出的要求，所有经费开支须遵循“事前报告，事后审批”

的原则，除人员经费外，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支出须经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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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办公会议审定，50000 元以上支出须经局党组会议审定。日常

公用经费、项目支出中“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费、电费、物业管

理费”等科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小于 10%。 

5.预算动态调整。严格按照部门预算年初预算、中期评估和

年底决算的要求，对部门预算实施动态调整，及时开展低效无效、

闲置沉淀和预算结余资金清理、上缴工作。经过清理，我局无低

效无效、闲置沉淀和预算结余资金。 

6.执行进度。按照部门预算序时进度同比例支付的要求，严

格业务活动进度，强化内部审计，杜绝超进度支付部门预算资金

行为。 

7.预算完成情况和违规记录等情况。2021 年，我局预算收

入 1249.47 万元，执行数 1040.07 万元，完成率 83.24%。除年

中新增项目支出因政府采购等原因未完成执行外，其他预算支出

全部完成。强化内部审计，在人大联网监测中，未发现我局有违

规记录。 

（二）项目预算管理。 

1.项目基本情况。2021 年，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共

有项目 3 个，分别是政务大厅运行经费项目 120.51 万元，用于

保障市本级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运行的物业费、水

电费、印刷费、网络通讯和运行维护费、窗口工作人员午餐费、

印章制作费等；省一体政务服务平台乐山运行维护费项目 1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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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用于保障“一网通办”省一体政务服务平台乐山运行维

护；乐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58.35 万元，用

于信息系统软件开发、监理、安全等保及测评等。 

2.项目目标完成情况。 

一是政务服务大厅运行经费项目，保障了市本级政务大厅依

申请政务服务事项依法规范集中受（办）理，数量、质量、时效

和成本指标完成均为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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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省一体政务服务平台乐山运行维护费项目，完成全市一

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用户有效合理的使用系统保障，通过培训、指

导等方式使系统操作工作人员合理的掌握目前系统操作方式、指

标变化异常情况等，通过 2021 年度运维，全市“一网通办”能

力巩固提升专项工作全省排名市州第一位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

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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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乐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项目。按期完成

乐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及试运行，通过竣工

验收并交付使用，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，促进审批

提速增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项目效果情况。 

一是政务大厅运行经费项目，社会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均

为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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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乐山运行维护项目,有力保障

“一网通办”百日攻坚巩固提升工作，2021 年全省排名第一，

社会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均为 100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是乐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项目。该项目为

2020 年结转项目，2021 年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，运行平稳，

达到项目建设设计目标要求，社会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均为

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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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结果应用情况。 

2021 年 4 月，我局按时完成对 2020 年度项目支出、整体支

出绩效自评，自评情况在部门门户网站政务公开版块进行了公

示。2021年 9月接受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对 2020年度项目支出、

整体支出绩效复评。根据自评和复评情况，及时对 2021 年度项

目支出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进行了修订，特别是对项目实施中存

在的进度滞后问题进行整改，督促衔接工建领导小组、财政评审

等部门及时完成对重点项目的竣工验收、结算评审等工作。 

将根据此次评价结果，对政务大厅运行经费和省一体政务服

务平台运行维护经费 2 个连续性项目，进一步加强规范合同履约

验收，改进绩效量化细化三级指标和目标值，为政务大厅和“一

网通办”工作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 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 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 

2021 年度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按照安排部署，认真

开展绩效目标编制、申报、执行、监控、评价等工作，及时、规

范完成绩效管理相关工作，保障目标考核任务落地落实，全面实

现年度绩效目标。自评得分 98.3 分，综合评定为优秀等次。 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 

无。 

（三）改进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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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强对业务科（室）绩效管理培训，提高“用钱必问效、

无效必问责”绩效管理意识，进一步细化、量化、优化整体支出

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指标及目标值。 

2.深化预算改革，加强从业（专、兼）人员培训，提升绩效

管理业务技能和水平。 

3.强化预算绩效监控，适时清理低效无效、闲置和结余资金，

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效力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5 日 


	2021年度收入合计1249.4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49.47万元，占100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，占0%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，占0%；事业收入0万元，占0%；经营收入0万元，占0%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，占0%；其他收入0万元，占0.02%。

